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湖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竞聘条件（2018年修订）》的通知
鄂人社函〔2018〕137号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省直各部门，省直属事业单位：
根据《湖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设置与人员选聘管理办法》（鄂人社发〔2018〕2号），结合我省实际，现将修订的《湖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竞聘条件（2018年修订）》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8年3月19日         
 
 

湖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竞聘条件
（2018年修订） 
符合《湖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设置与人员选聘管理办法》（鄂人社发〔2018〕2号）第八条之规定，现受聘在专业技术三级岗位满3年且年度考核均为合格以上档次，符合下列1—44款条件之一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可申报竞聘专业技术二级岗位。
一、科技项目类
1．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负责人。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负责人。
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负责人。
4．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负责人。
5．主持2项国家级或者1项国家级和3项省（部）级或者6项省（部）级科研、工程技术推广项目，并经省（部）级以上主管部门验收合格。
二、成果奖励类
6．国家自然科学、技术发明一等奖（个人排名三至四名）或二等奖（个人排名二至三名）获得者。
7．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个人排名四至五名）或一等奖（个人排名二至三名）或二等奖（个人排名第一）获得者。
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个人排名三至四名）或二等奖（个人排名二至三名）获得者。
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项优秀等次（个人排名第一）获得者。
10．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11．中国专利奖金奖（个人排名前二）获得者。
12．国家教学成果奖特等奖（个人排名前四）或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三）获得者。
13．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三）或二等奖（个人排名前二）获得者。
14．文华奖单项奖获得者。
15．中国出版政府奖个人获得者。
16．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银奖（个人排名第一）或省美术作品展览金奖（个人排名第一）获得者。
17．中国音乐金钟奖金奖获得者。
18．中国广播影视大奖个人获得者。
19．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农业科技推广成果奖一等奖（个人排名第一）或农业技术推广合作奖（个人排名第一）或农业技术推广贡献奖获得者。
20．中华农业科技奖一等奖（个人排名第一）获得者。
21．省（部）级自然科学、技术发明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三）或二等奖（个人排名第一）获得者或者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个人排名第一）获得者。
22．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三）或二等奖（个人排名第一）获得者。
23．湖北省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24．湖北省科技成果推广奖一等奖（个人排名第一）获得者。
25．湖北中医大师或湖北中医名师称号获得者。
26．湖北省文化名家称号获得者。
三、人才工程类
27．《湖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设置与人员选聘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款所述人选不在管理期内的，或国家“千人计划”其余项目入选者，或省“百人计划”科技创新项目、金融创新项目入选者。
28．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或省（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
29．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称号获得者。
30．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获得者。
31．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业务类、学术类和技术科研类领军人才。
32．国家水利部5151人才工程部级人选。
33．湖北省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获得者。
34．湖北省教学名师获得者。
35．“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
36．“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长江学者或“楚天学者计划”特聘教授。
37．湖北省医学领军人才入选者。
38．湖北省创新创业战略团队负责人。
四、业绩影响类
39．训练2年以上的运动员或培训2年以上的运动员输送后4年内个人项目获奥运会前三名或集体项目获奥运会前八名的教练员。训练2年以上的运动员或培训2年以上的运动员输送后4年内获世界锦标赛、世界杯冠军2次以上的教练员。
40．直接指导2年以上的学生在被指导期间或之后2年内获文化奖单项奖或中国音乐金钟奖金奖。
41．以第一作者在SCI一区或SSCI收录A区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篇。
42．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学术论文1篇，或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3篇。
43．研究项目成果符合本省或区域战略布局，与产业发展结合紧密，被省（部）级采纳，其转化应用取得显著经济、社会效益的。
44．国内外同行业公认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和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五、相关说明
成果奖励类和人才工程类竞聘条件原则上国家项目优于国家部委和省委、省政府项目，综合类项目优于单项项目。
按照第43、44条规定申报竞聘二级岗位的人选，需经过两名以上省内（含中央在汉事业单位）在聘二级岗位同行专家联名推荐。
[bookmark: _GoBack]二级岗位选聘条件可根据社会发展和事业单位改革情况及时调整。

